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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謹通知貴機構，金管局與「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協調機制」）討論後，

決定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計劃」） 6 個月。 

金管局一直與協調機制成員保持溝通，並與工商界代表會面，聽取計劃於 4 月到期的

後續安排的意見。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部分中小企仍然面對營運困難，金管

局認為再度延長計劃 6 個月是合宜的安排。這個決定獲協調機制內 11 間主要銀行一致

的支持。 

為平衡銀行風險管理的需要和客戶的特殊情況，協調機制同意，如果同一筆貸款自原

貸款日起累積展期 540 天或以上（或同一筆貿易融資貸款自原貸款日起累積展期 270 天

或以上），銀行可以採取彈性安排，在符合審慎風險管理原則下，按客戶的個別情況，

就該筆貸款考慮以其他更合適安排協助客戶渡過難關。 

根據延期安排，合資格企業客戶（即年度營業額在 8 億港元以下及在 2021 年 5 月 1 日

逾期還款不多於 30 日的借款人 ）於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到期的所有貸款

本金還款期延長 6 個月，貿易融資貸款本金還款期則延長 90 天。不論貸款是否已有還

息不還本安排，是次延期安排均可適用。 

根據計劃的現有條款： 

- 如貿易融資貸款屬自償性貸款， 認可機構可要求借款人在經延長的延期還款期

間收到相關款項後償還。 

 

- 如有循環貸款於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到期進行信用檢討，認可機

構不應在檢討日 6 個月內削減現有信貸額度。 

 

根據 2020 年 9 月 2 日及 2021 年 1 月 29 日金管局發出的指引，只要是次延長還款期的

條款屬「商業性質」，則有關展期安排本身不會引致該貸款被下調貸款分類級別或促



使有關貸款被列為「經重組」類別。香港會計師公會
1
發出的指引訂明，向借款人提供

還息不還本安排，不應自動引致有關貸款在決定預期信用損失時被視為信用風險大幅

增加，而這項規定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發出的指引一致。然而，認可機構應繼續

及時確認及劃分未能按經重組還款時間表還款客戶的貸款，並參考金管局的《貸款分

類制指引》（英文版）決定有關貸款的類別，以及按需要提撥充足準備金。 

與去年十一月延長計劃時一樣，銀行不會為這次延長安排向合資格客戶發個別通知。

有需要的企業客戶可以聯絡銀行，銀行將以預先批核原則處理。為了更全面了解客戶

的需要，認可機構可以邀請客戶（特別是早前已獲多次展期的客戶）提供最新的營運

及財務資料。金管局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發出的通告附件中所載計劃的所有其他條款

仍然適用。(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0/04/20200417-3/)  

 

最後，我希望轉達我們聽到社會各界對銀行業全力支持計劃及提供其他支援措施，協

助客戶渡過難關，所表達的由衷謝意。 

 

貴機構如對是次延期安排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日常負責與貴機構聯繫的銀行監理部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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